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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不能被欺壓，勞工權益要保障，地方發展更要平衡兼顧。這些議題都極其重要，

也是民主國家政府無法迴避的責任。然而，當這些同樣重要的議題與民間投資及產業創新

環境相衝突時，處理原則為何？當國際經貿規則與國內民意或產業利益不一致時，該如何

處理？消費者權益重要，還是尊重市場機制優先？ 

七、新政府才剛上路不應過於苛責，但過去三周新政府到處救火的表現，給社會的觀感是若非

原則尚未形成，就是施政原則無法充分貫徹。這種欠缺共同政策原則指引及水平協調能力

，任由各部會垂直單線作業，各自追求達成本身施政目標（同時抵銷其他部會的努力）的

老問題，才是過去投資起不來，創新被抑制的真正主因；問題不改，恐怕「國家隊」也煽

不起創新及投資的火。 

（二十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行政院長林全日前在立法院答詢時強

調，新南向政策是讓台灣經濟多元化，在國際平衡發展，不

是要取代任何政策，也不是要擺脫中國在經濟上的影響力，

並非是「戒急用忍」。對東協和南亞國家而言，這些服務系

統的引進，除了決定於各國主要城市的發展需求外，其專案

項目的確定決定於各地主國政府的規劃，方案的推動，也是

以「政府招標」的方式執行，自然涉及各國公共建設推動模

式和各國政府的態度和政治考量，因此要求行政院及其所屬

機關在推動「新南向政策」時，必須積極地加以克服政府採

購和公私夥伴關係計劃（PPP）相關規範及政治制約的阻力，

以務實的策略，運用多元管道尋求突破。爰此，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長林全日前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新南向政策是讓台灣經濟多元化，在國際平衡發

展，不是要取代任何政策，也不是要擺脫中國在經濟上的影響力，並非是「戒急用忍」。

在此之前，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會見台灣工商團體秘書長聯誼會訪問團時則認為「新

南向政策不太可能成功，主要是違反經濟學的規律」。 

二、台灣出口到大陸金額很龐大，東協十國和南亞六國的確難以成為出口替代市場，加上目前

台灣 1,515 家上市（櫃）公司中赴大陸投資者佔了 77.23%，的確不可能放棄已經營許久的

大陸市場。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林全院長的說明，反映出「新南向政策」是一種「中國

加一」的布局思維，特別是在 TPP 和 RCEP 等區域經濟整合加速進行的趨勢下，「新南向

政策」可視為是新政府掌握新興市場成長機會的「全球布局」的重要環節。 

三、至於「新南向政策」未來能否達到「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以及蔡英文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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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經濟結構轉型」的策略目標，則決定於台灣能否形成符合東協或南亞國家所需要

的合作模式，以及能否藉由雙邊合作克服市場進入障礙而定。整體而言，新政府的「新南

向政策」與過去李登輝總統時代的「南向政策」和陳水扁總統所宣示的「重啟南向政策」

，有兩項截然不同的發展情境，也是驅動該政策的重要因素。 

四、過去李登輝時代的「南向政策」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抵不過大陸改革開放政策對台商

的吸引力。不過近年來的大陸經營環境，根據美國波士頓諮詢集團（BCG）《全球製造業

的經濟大挪移》報告顯示，經生產力調整後，中國工人的工資水準，已經從 2004 年的 4.35

美元時薪漲到 2014 年的 12.47 美元，漲幅達 187%，在成本大幅上揚下，台商自然也將目光

轉向東協。據統計至 2015 年底台商投資東協總金額已超過 860 億美元，與台灣產業的供應

鏈關係也日益密切。 

五、隨著大陸經濟成長減緩，東協市場前景極具吸引力。東協經濟規模達 2.6 兆美元，是全球第

7 大經濟體，預計 2030 年將擴增近 1 倍，將成世界第 4 大經濟體，同時「東協經濟共同體

」（AEC）的成立，預計於 2025 年前達到貨品、服務、投資、資金與技術勞工自由流通，

加上城鎮化發展、基礎建設與交通網絡，以及逐漸重視永續能源與環境等領域的需求大增

，都將對台商創造市場拓展的商機，自然使東協成為台商「中國加一」的布局選項。 

六、至於新政府「新南向政策」的「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延伸」的商機，主要是因為東協

和南亞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將面對如何解決環保、清潔能源、城鎮化所需的公共服

務、基礎建設與交通網絡或工業自動化或智慧化等問題與需求，對於這一類需求，由於目

前台灣已經在交通電子收費、綠色運輸、智慧物流、智慧健康、智慧校園、電子化政府、

LED 照明、雲端系統、石化、太陽能、YOUBIKE、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的 ETAG 等領域，已

經形成可行的解決方案或服務模式，當然也有將這些服務系統，複製對東協和南亞國家出

口的機會，而這也正是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的商機所在。 

七、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東協和南亞國家而言，這些服務系統的引進，除了決定於各國主要城

市的發展需求外，其專案項目的確定決定於各地主國政府的規劃，方案的推動，也是以「

政府招標」的方式執行，自然涉及各國公共建設推動模式和各國政府的態度和政治考量，

因此新政府在推動「新南向政策」時，勢必將面對兩項阻力，必須積極地加以克服。 

八、第一，政府採購和公私夥伴關係計劃（PPP）已經成為各國推動基礎建設換公共服務專案項

目的主要方式，政府除了應幫助廠商掌握這些規範外，也要關注其政府採購制度對外商市

場進入機會的限制，以印尼「政府物品及服務採購綱領及執行指引」為例，不但規定外商

可參與之物品及服務政府採購案或諮詢服務政府採購案的門檻之外，更要求「如印尼本國

業者亦有能力提供者，外商應與印尼業者合夥或為其下游包商等」，實顯示在地主國保護

當地廠商的考量下，未來必須與當地合作或合資，才能取得市場機會。 

九、第二，「一中原則」可能成為影響雙邊合作的因素。特別是未來當台灣想要與東協和南亞

各國針對環保、能源、都市治理、基礎建設與交通網絡或工業化等議題，簽署雙邊合作協

議時，勢必將面對大陸「希望各國繼續恪守一個中國政策，慎重妥善處理與台灣的經貿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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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政治宣示，在該政治制約下，政府尤其應該以務實的策略，運用多元管道尋求突破

，才能達到「將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延伸」的目標。 

（二十八）本院許委員淑華，鑑於日前桃園機場大淹水，國門之恥震驚

各界，新政府迅速撤換桃機董事長、總經理，新領導班子也

宣示整頓的決心，但隨後狀況連連，接續發生航廈斷水、無

空調、行李分揀系統停擺、提領行李轉盤不動，二航廈遇雨

漏水事件。因此建請行政院長林全應考慮；一、邀國外機場

管理團隊來台體檢。二、評估開國際經營管理標，委由外國

機場公司經營桃機。三、交通部所屬公司化交通事業應考慮

全面民營化。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際機場是國家大門，是國際旅客抵台的第一印象，各國都非常重視首都國際機場的建設

、營運與管理。桃機這半個月來連番出包，其實暴露的是長期以來機場管理的漫不經心。

要不要救？桃機是國門，不救也不行；突破年 3000 萬旅次的客運量，居東亞關鍵樞紐機場

的地位，必須要救。該救、要救，但怎麼救？必須痛下決心、痛下重手，別無他法。 

二、首先得查出病因，挖出病灶。桃機新董座曾大仁是老工程，土木、營建近 30 年實務，總經

理蕭登科是民航、機場管理老手，兩人只要能排除官場顧忌放手整頓，一定可以找出工程

及管理的問題。閣揆林全已下令 1 個月內提出檢查報告，進入汛期、颱風季的此刻，1 個月

的敕令應該盡量縮短。 

三、一航廈的問題可能還好，早年十大建設底子實在，未曾出過問題，擴建工程甫落成，負責

設計、監造的日籍團紀彥團隊以嚴謹務實著稱，未來應不會出現狀況。桃機主要問題在二

航廈，2 日大淹水在二航廈，一航廈全無災情。這也說明了一個事實，要救桃機就要先重拾

當年務實、不取巧的工程文化。 

四、二航廈啟用至今不過 15 年，2 日大淹水迄今，幾乎每天都有狀況發生，顯然一身是病。二

航廈擴建工程去年底開始動工，規畫增加 500 萬人次年服務容量。此刻最重要的，應是徹

底調整二航廈體質，不要僅著眼於擴建，也不必刻意趕在後年春節前完工啟用，而要先徹

底體檢，才能把一身的病治好。 

五、不放心二航廈，不止因為新建時工程不牢靠，管理顯然也不到位。二航廈新建之初一再出

現黑道圍標、綁標紛爭，裝修工程也傳出借牌疑雲，幾乎全程都在惡劣工程歪風狂襲下完

成，在這樣的環境下興建，體質當然不理想，很容易出包。 

六、執政黨某立委日前在立法院指出，二航廈醜聞不斷是因為負責設計監造的世曦公司未盡責

任，世曦是交通部所屬事業，近親關係下很容易放水，交通部應嚴肅面對鄭運鵬的質疑。


